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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徽州的民间资产生息与经济互助＊

刘 道 胜

［关键词］明清时期；徽州；民间资产生息；经济互助

［摘　要］在明清徽州，积贮置产与经济互助的观念深入人心，因家户合作、宗族统合、融资立会、社会捐

输而形成的互助基金和经 济 实 体 广 泛 存 在。大 量 民 间 资 产 通 过 借 贷、合 会、典 当、融 资 等 方 式 实 现 生 息。

公祀、会社、乡族机构是管理公共资产和实现生息经营的主体。民间资产生息具有浓厚的乡族性、互助性，

利率一般维持在社会礼俗认可且符合官府规定的较为合理的区间之内，月息最高不超过３％，大多在１％～

２％。维系民间资产生息的信用因素是多方 面 的，在 明 清 时 期 的 徽 州，主 要 是 依 靠 礼 俗 社 会 关 系 和 契 约 关

系来维系生息信用。民间资产生息显示了与传统高利贷不同的运行机制。明清徽州民间资产生息现象的

普遍发生具有深厚的社会背景。

＊ 明清以 降，随 着 商 品 经 济 和 货 币 关 系 的 发

展，借贷、合会、典当、融资等民间金融活动逐渐

活跃，民间资产生息日趋兴盛。在明清 徽 州，举

凡宗族置产、合众醵资，普遍重视通过生息经营

而实现长效性的经济互助。迄今为止，学术界在

考察相关问题时，对明清徽州的民间资产生息有

所涉及，然 系 统 考 察 尚 属 空 白①。实 际 上，民 间

资产生息在明清徽州社会长期存在，相沿成俗，
领域广泛，影响深远。那么，民间资产生 息 的 主

要途径是什么？它是如何运作的？维系 这 种 民

间金融运行的信用因素有哪些？生息经营涉及

哪些领域？它对徽州社会有 何 影 响？等 等。对

诸如此类问题加以深入研究，有助于揭示传统徽

州的经济与社会实态。本文拟以明清徽州地方

文献和文书资料为中心，对徽州的民间资产生息

现象作一较为全面而深入的考察，不当之处，敬

请批评指正。

一　生 息 途 径

中国历史上民间借贷由来已久。《周礼》载，
“听称责［债］以傅别”②，可见早在周代即已出现

借贷性的民间契约“傅别”，并成为官府处理债务

纠纷之重要凭证。实际上，在中国传统 社 会，因

赋役重苛、高下失均、年成荒歉、家用匮乏等，客

观上促使民间借贷的发生。无论是商品经济相

对萎缩时期，抑或是商品货币关系活跃时代，传

统意义上的民间借贷一直存在，并成为民间互通

有无的一种手段。值得注意的是，明清 时 期，民

间借贷普遍发展，且颇为盛行。这种现象在徽州

地区尤为突出。
在明清徽州地方文献与民间文书中，有关民

间置产生息的记载屡屡可征，尤其是具有民间融

资合作与经济互助性质的“融资生利”、“众存生

放”、“醵钱运利”、“入典生息”等记载颇为常见，
本文统称之为民间资产生息。明清徽州民间资

产生息主要有四个途径。
第一，借贷取利。在 明 清 徽 州，借 贷 取 利 十

分常见。《绩溪县志》载：“县内民间借贷古已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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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民间文书与

地方社会研究”（批准号０８ＣＺＳ００５）的阶段性成果。

据相关研究，中国古 代 利 用 抵 当 所 等 专 营 机 构 从 事 货

币存储始于北宋，至明代中叶以后，正式意义上的民间

存款生息得到普遍 发 展（刘 秋 根：《试 论 宋 代 官 营 高 利

贷资本》，《河北 学 刊》１９８９年 第２期；《明 清 高 利 贷 资

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鉴于所关注资

料的特定性，本文主 要 讨 论 明 清 时 期 徽 州 基 层 社 会 中

带有互助合作性质 的“民 间 资 产 生 息”现 象。刘 淼、陈

瑞、汪庆元等在相关个案研究中，对徽州民间资金发典

生息现象均有涉及（刘 淼：《从 徽 州 明 清 建 筑 看 徽 商 利

润的转移》，《江 淮 论 坛》１９８２年 第６期；汪 庆 元：《〈汪

氏典业阄书〉研 究———清 代 徽 商 典 当 业 的 一 个 实 例》，
《安徽史学》２００３年第５期；陈 瑞：《制 度 设 计 与 多 维 互

动：清道光年 间 徽 州 振 兴 科 考 的 一 次 尝 试》，《安 徽 史

学》２００５年第５期）。
《周礼注疏》卷 三《天 官 冢 宰·小 宰》，阮 元《十 三 经 注

疏》本，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影印本，第６５４页。



之”，该志具体列举了互利借贷、借银利、放稻青、
利滚利、驮盐利等多种民间借贷形式①。在徽州

文书中，亦不乏相关记载。如顺治十一 年（１６５４
年）《休宁汪氏阄书》载：

　　借出银两共计二百六十四两九钱八分，各亲朋

仍有往来帐目，另立有帐。

存实本银六百三十两，三男均分②。

从中可以看出，亲朋是汪氏放贷的主要对象，文

中虽无明确的生息记载，但所借银两数额较大，
所涉债务者众多，借贷取息当是不争的事实。在

不少徽州文书中，凡涉及民间借贷，常明确记载

须归还的本利。如“（讼费）不敷，允移借英洋四

十元，待讼 事 已 毕，一 并 本 利 奉 归”③。又 如，清

康熙年间，婺源县乡村秀才詹元相《畏斋日记》中
有很多的银两借贷记录，这些记载均有应归还的

“本利”数额，属于民间借贷取利的范畴④。
民间借贷的债权与债务主体往往具 有 某 种

社会关系，多系乡族社会的友情告贷，在自愿互

助的基础上，以彼此信任为信用，利率亦由当事

人依据惯例约定，并习惯性地称为“生放”。据南

宋人洪迈云：“今人出本钱以规利入，俗语谓之放

债，又名生放。”洪氏认为，“生放”一语早在汉代

就已经出 现⑤。在 徽 州，直 到 明 清 时 期，“生 放”
一语仍非常习见。如，“（山木）拼卖，归立性清公

祀子孙永 远 生 放”⑥。“各 出 钱 谷，编 立 首 人，经

管生放，以为祭祀之用”⑦。因此，“生放”一语当

源于传统民间借贷取利，“生放”的提法在很大程

度上带有利用借贷关系而向债务人收取一定利

息之意义。这与长期以来特别是宋元时期各地

流行的说法相同。可见，民间范畴的出 贷 取 利、
放债生息，渊源甚久，长期而广泛地存在于基层

社会，实属民间资产生息原始形态之一种。
第二，醵资生利。明 清 时 期，随 着 商 品 经 济

和社会的发展，民间生产、生活的经济需求日益

旺盛，民间融资活动遂日趋活跃。其中，“钱会”
或“合会”是传统民间融资的主要形式。先看下

例：
　　盖闻戚友有通财之义，经营有襄助之情。是以

义孚而成会，情洽 以 通 财。虽 会 息 之 无 几，幸 始 终

以如一。既蒙雅 爱，切 勿 逾 期。自 敬 邀 戚 友 十 位，

玉成一会。每位请出 钱　正，共 成 一 百 千 文，付 首

会收领。会期公议十二个月一轮。至会期，会首前

三日具帖邀请齐集，务 必 现 钱 上 桌，不 押 不 欠。然

后拈阄挨摇，骸［骰］点 大 者 得，点 同 者 遵 先。首 会

每次填钱拾四千五百文，以下各届应收应填钱则具

列于后。今立会书，各执一本存据⑧。

以上是一份清代同治十一年（１８７２年）徽州融资

性钱会印制的会书格式文字。立会者购买这种

会书底本后，填写参会、出资、会期等内容，即形

成正式会书契约。类似的会书在徽州文书中多

有遗存。从上引资料看，民间融资性钱会一般由

若干人（股）组成，订立规则，醵资生息。具体地

说，参会者本着得资付息、投资回报、互助合作的

原则结成临时性的经济组织，每次聚会按照规定

比例各自出资，醵集一定的资金，轮流交给会员

中 的 一 人 使 用，享 用 所 醵 会 资 者 被 称 为“得 会

者”。每期得会者享有使用会资的权利，并按照

其所得会次之序，分期支付相应的利息。这种醵

资生息、融资互利的经济会社在明清徽州城乡各

地所在多有，尤为兴盛，其对民间社会经济生活

所起的作用令人瞩目。对此，学界颇有研究⑨。

第三，入典生息。由 明 至 清，典 当 业 成 为 徽

商经营的主要行业之一，民间或寄资异地徽典生

殖，如明末徽州汪氏将族会资金“安在海盐，众眼

同生息”瑏瑠。或 择 选 本 土 典 铺 取 利，如 清 代 绩 溪

合邑捐银五千余两，拨发“城内六典银壹千捌百

两，各乡四十八典银叁千捌百肆拾两”，给领生息

以资助和 奖 掖 县 里 子 弟 参 加 科 举 考 试瑏瑡。实 际

上，徽州本土乡族和亲眷之生息性投资，成为不

少典商原始资本的重要来源。清道光年间《汪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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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溪县地方志编纂 委 员 会 编：《绩 溪 县 志》第１８章《金

融》，黄山书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５１７～５１８页。
《汪氏阄书序》，张 海 鹏 等 主 编：《明 清 徽 商 资 料 选 编》，

黄山书社１９８５年版，第３７４～３７８页。
《祁门康氏文书》，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藏。

詹元相：《畏 斋 日 记》，《清 史 资 料》第４辑，中 华 书 局

１９８３年版，第２３５～２６６页。

洪迈：《容斋 五 笔》卷 六《俗 语 放 钱》，文 渊 阁 四 库 全 书

本。

⑦　《祁门二十二都 红 紫 金 氏 文 书》，刘 伯 山 主 编：《伯 山

文书》第１辑，第１０册，广 西 师 范 大 学 出 版 社２００５年

版，第２３４、４５５页。
《同治十一年二月 初 十 谢 祥 泰 等 立 会 书》，安 徽 大 学 徽

学研究中心藏。

参见胡中生《钱会与近代社会》（《史 学 月 刊》２００６年 第

９期）和《徽州民间的会书与钱会》（《寻 根》２００８年 第６
期）等文。
《崇祯十二年徽州汪氏会簿》，王钰欣、周绍泉主编：《徽

州千年契约文书》（宋元明编），第１０卷，花山文艺出版

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９９页。

徐会烜辑：《绩溪捐助 宾 兴 盘 费 规 条》，清 刊 本，安 徽 省

图书馆藏。



典业阄书》中载有，净存协和典实本足钱５５　２４７　８３０
文，其 中 亲 友 等 存 款 共 计４项，达１５　２７９　９７３
文，约占总资本的２８％①。

值得一提的是，大量带有众人所有性质的资

产，一般规定经管者不许私自随意借贷，大多予

以发典生息。如清代道光年间，徽州某氏祀会规

定：“存会内各店屋租银，递年和润典经收，算账

之日，兑出入匣。”②休宁松萝门吕氏亦规定：“清

明积储银 两 递 年 生 放、典 当。”③因 此，利 用 信 用

较高的典当行业以获取利息回报，在典商相对发

达的徽州成为民间资金生殖的可靠途径。
第四，委 托 运 利。在 徽 州 地 方 文 献 与 文 书

中，有关“交付殷实之家运利”的记载颇为多见，
这里的“殷 实 之 家”多 指 实 力 相 对 雄 厚 的 商 人。

如明代歙县阮弼经商芜湖，其族母即委资阮弼予

以运利：

　　族母私蓄数十缗，阴托长公（即阮弼）取息。有

顷，族母亡，长公握子息钱，毕归其子④。

又如，《新安大阜吕氏宗谱》载：

　　清明积储银两，递年分与殷实忠直子孙立领营

运。至次年约以清明日交众，如过日交兑者罚银一

钱，过月者罚银一两，交清复照前收领营运⑤。

再如，清道光年间徽州继善会规定：

　　起会之日，只有 银 五 十 余 两，系 支 丁 昆 和 代 领

生息，于戊戌年将本利兑出⑥。

可见，运利的主要体现是：向包括典商在内的不

同行业商人提供资金，并借助商业经营确保以本

获利。从这个意义上说，委托运利的存 在，促 使

大量民间资金转变为明清徽商的商业资本。

综上所述，所谓民间资产生息（或称生放、生
利、运利）系指利用借贷、合会、典当、融资中的货

币流通关系，经营民间资产以取利的金融运行方

式。途径不一，形式多样，运作灵活，这是传统民

间金融活动的生动体现。

二　生 息 经 营

在商品经 济 尤 为 活 跃 的 明 清 徽 州，利 用 借

贷、合会、典当、融资中的货币流通关系，实现生

息经营十分普遍。那么，这种生息经营是如何运

作的呢？

１．资本来源

在徽州宗族社会中，带有互助性质的民间资

产的来源多种多样，主要有：第一，产业收入和买

卖所得资金。明万历年间，休宁县泰塘 程 氏，其

祭祀“经费之所出则租谷豆及山租银若干，常储

祭银。每银十两，周年生息一两五钱”⑦。又，歙

县潭渡黄氏规定：“祀产租谷，定例本年头首二人，
下年头首四人公收贮仓，至次年粜银归匣。”⑧再

如，万历二十九年（１６０１年），徽州吴氏五大房出

卖众存地 产，所 得 银 两“生 利 以 供 拜 扫 之 用”⑨。
大体说来，有形产业货币化是不少民间生息资本

的重要来 源。第 二，进 主 银瑏瑠。如《新 安 徐 氏 墓

祠规》云：“进主立户之银，必先照会诸族，交清祀

首。”瑏瑡第 三，登 科 银。如 歙 县 呈 坎 罗 氏 文 会 规

定：“凡登 科 入 仕 者，均 须 复 银 入 匣。”瑏瑢第 四，添

丁银。如绩溪黄氏宗族规定：“生子上丁，照例交

丁粮于公 匣，斯 文 收 帐。”瑏瑣第 五，婚 嫁 礼 银。如

休宁孙氏规定：“支下嫁女当日，交兑公堂礼九七

色银一两入匣。”瑏瑤第六，罚银。罚银是传统徽州

民间秩序维系的重要手段。在徽州宗族文书中，
常常可见“罚银入匣公用”的记载瑏瑥。第七，粜谷

银。如歙县潭渡黄氏规定：“本祠粜卖租粒及一

应银两，俱应凭众公同入匣封锁，寄贮殷实之家

运利。”瑏瑦第八，捐输银。如绩溪黄氏规定：“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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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汪庆元《〈汪 氏 典 业 阄 书〉研 究———清 代 徽 商 典 当

业的一个实例》（《安徽史学》２００３年第５期）一文。
《道光十四年徽州潘、余氏立阄书》，南京大学历史系资

料室藏。

⑤　《新安大阜吕氏 宗 谱》卷 五《休 宁 松 萝 门 祭 祀 家 规》，

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藏。

汪道昆撰，胡益民、余国庆点校：《太函集》卷三五《明赐

级阮长公传》，黄山书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７６５页。
《道光至咸丰继善会簿》，南京大学历史系资料室藏。

万历《程典·祭祀志》，安徽省图书馆藏。

雍正《潭渡孝里黄 氏 族 谱》卷 五《附 公 议 规 条》，安 徽 省

图书馆藏。
《万历二十九年（１６０１年）祁门县 吴 梦 荣 等 立 卖 地 契》，

张传玺主编：《中国历代契约汇编考释》，北京大学出版

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９１８页。

按：“进主银”系为已 故 父 祖 等 的 牌 位 能 入 祠 堂 供 奉 而

向祠堂交纳的银钱。
《新安徐氏 墓 祠 规》，清 刊 本，安 徽 大 学 徽 学 研 究 中 心

藏。
《潨川罗氏文会簿·会规》，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藏。

咸丰《绩溪黄氏家 庙 遗 据 录》卷 一《祠 制·胙 包 额 例》，

安徽省图书馆藏。
《道光三年休宁孙世德祠簿抄白·祠规》，王钰欣、周绍

泉主编：《徽州千年契约文书》（清民国编），第１２卷，花

山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４４页。
《崇祯十一年胡元时立遵旧家规文书》，王钰欣、周绍泉主

编：《徽州千年契约文书》（宋元明编），第４卷，第４３３页。

雍正《潭渡孝里黄 氏 族 谱》卷 六《附 康 熙 己 亥 公 立 德 庵

府君祠规·议银两归匣》。



捐银不作别用，尽归公匣，置买祭产。”①又，清道

光二年（１８２２年），歙县盐商汪仁晟“捐银千两发

典生息，为阖邑应试者卷烛费”②。再如，道光年

间，祁门三四都六保谢、方、黄、陈、江、胡、叶氏等

众姓共同签定合约，“各姓捐输共肆拾仟文整，生
息以备 不 虞”③。第 九，合 众 融 资。如 乾 隆 三 十

七年（１７７２年），祁 门 二 十 二 都 红 紫 金 氏 因 宗 族

事务需要，“虚心自愿，各出本银壹两，名曰‘乐义

会’，众同生放，以防物事”④。乾隆四十年，金氏

又为祭祀越国汪公神会，“族中心志略同者十七

人，合议各出钱谷，编立首人，经管生放，以为祭

祀之用”⑤。

２．经营主体

徽州民间资产生息的经营主体亦多种多样，

但主要为基层社会的一些组织性团体所为。
第一，“公 祀”。在 聚 族 而 居 的 徽 州 传 统 社

会，祭神祀祖是宗族乃至地方社会统合并组织化

的重要前提和基础。小到个体家庭，大到房派之

间，普遍存在从属不一、形式多样的祭祀性共同

产业，构 成 了 明 清 徽 州 社 会 经 济 之 重 要 组 成 部

分。在徽州地方文献中，祭祀性产业经营管理的

主体多称 为“某 某 众 祀”、“某 某 支 祀”、“某 某 公

祀”、“某某祀会”、“某某堂业”、“某某祠业”等，本
文姑且统称为“公祀”。祀产生息是保障社会成

员互助合作的重要手段。据《康熙四十五年程氏

典商 收 支 盘 存 总 账》载：仅 康 熙 三 十 七 年（１６９８
年）和三十八年，收存“宇公祀会”的银两即分别

达到“三百三十八两五钱三分八厘”和“二百二十

三两零二分一厘”⑥。又如，《乾隆四十八年典业

账簿》中涉及葆和堂、永堂、全璧堂、世宁堂存本，
其中葆和堂存本即达１１０两，这里所谓的“堂”即
系徽州具体家族的俗称⑦。一般而言，为确保族

务的长效运作，名目繁多的公共开支往往多用息

银而不动或少动本金。如徽州许氏曾将公祀本

资银３０８两“归堨田义成公典生息”，并规定利用

息银举行每年春秋之祭⑧。另外，祀神是传统徽

州民间信仰的另一重要体现，这种地域性的祭祀

活动亦大多由地方家族轮流承值，不少家族也是

通过置产生息予以运作。如下例：

　　立合文约人士 诚、时 彦 等，窃 思 越 国 汪 公 乃 六

州福庇，合 族 之 佑 神。迭 年 祭 祀，人 民 无 不 舒 诚。

若吾族向有会祀备 办 仪 仗 祭 器，近 因 年 深 日 久，觉

不光彩。今族中多心 志 略 同，欲 有 增 光 之 意，共 十

七人，合议各出钱谷，编 立 首 人，经 管 生 放，以 为 祭

祀之用……

乾隆四十 年 八 月 十 八 日 同 会 人：士 诚（等１７
人）⑨

一般来说，明清徽州存在的大量祭祀性产业，促

使其实际联合和功能诉求的逻辑起点多为信仰

需要。然而，随着组织化程度的加强，以 公 祀 为

主体，其发挥的互助功能日趋泛化，乃至扩大到

特定人群之信仰、诉讼、教育、赋役、赈济以及地

方公共建设、公益活动等方面。因此，诸如“某某

众祀”、“某 某 支 祀”、“某 某 公 祀”、“某 某 祀 会”、
“某某堂业”、“某某祠业”等，虽具公祀之名，实乃

乡族之间的实体性合作关系。以大量公祀为主

体的资产，大 多 通 过 设 置 诸 如“首 人”、“值 年”、
“司年”、“管年”等专人或放债生息，或经营生殖，
并予以设匣管理瑏瑠。

第二，各种会社。在 明 清 徽 州 社 会，民 间 具

有“富庶 则 各 醵 钱 立 会”的 传 统瑏瑡。先 看 以 下 两

例：
　　立兴祠合同文约大观公秩下启愑等，今因乾隆

二十一年三月二十八日在皇净坞标坟，公议将与祭

祀一十四人胙食之 资 六 钱 正 作 本，轮 流 领 本 生 利，

周年硬充九七足银六钱，积聚以作后日置产立业之

费，以兴祀胙，一 轮 周 后，再 行 生 效。自 兴 之 后，各

宜齐心协力，以为 昌 大 之 基。如 有 不 愿 充 利 者，永

远不得入分。祖前立 誓，如 有 用 私 苟 且，侵 蚀 本 利

者，身后子孙不得昌盛，永灭绝嗣。久后本利洪大，

产业丰厚，祖灵有感 比 应，一 十 四 人 之 后 裔 自 有 显

达，富贵绵远，永远和乐。是为序。

乾隆二十一年三 月 二 十 八 日 立 齐 心 兴 祠 合 同

文约　大观公秩下肇燃（等）瑏瑢

立申饬合同文约康大观祠秩下等，为严立规条

·１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⑧

瑏瑠

瑏瑡

瑏瑢

咸丰《绩溪黄氏家庙遗据录》卷一《祠制·主丁凡例》。

民国《歙县志》卷 九《人 物·义 行》，中 国 地 方 志 集 成·

安徽府县志辑，江苏古籍出版社等１９９８年版。

安徽省博物馆编：《明 清 徽 州 社 会 经 济 史 资 料 丛 编》第

１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５７４页。
《祁门红 紫 金 氏 文 书》，刘 伯 山 主 编：《伯 山 文 书》第１
辑，第１０卷，第４５４页。

⑨　《祁门红紫金氏文书》，刘 伯 山 主 编：《伯 山 文 书》第１
辑，第１０卷，第４５５页。

⑦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藏，１册。

转引自刘淼《从徽州明清建筑看徽商利润的转移》（《江

淮论坛》１９８２年第６期）一文。

参见拙作《明清徽 州 宗 族 的“公 匣”制 度》（《中 国 农 史》

２００８年第１期）。

嘉庆《黟县志》卷 三《风 俗》，中 国 地 方 志 集 成·安 徽 府

县志辑，江苏古籍出版社等１９９８年版。
《康义祠置产簿》，南京大学历史系资料室藏。



以垂永久事。原我别祖封君大观公奕世忠义，孙枝

繁衍，向有薄产，清明标祭。乾隆二十一年，有愑等

十四位与公墓祭，因剩余资六钱，顿起孝思，祖前立

誓，轮流生殖，加倍出息，以增祠产。于是秩下人人

感动，齐惇孝思，各 愿 照 式 襄 成 义 举。至 三 十 五 六

年，人有百余股业，置 百 余 金，增 立 孝 义 户 名，分 别

供税……新兴孝义产业，挨列股份，另编首人，轮流

经管……

乾隆四十一年正 月 念 三 日 立 申 饬 合 同 文 约 康

大观祠

拱五秩下绍宁（等）

拱一秩下肇燃（等）①

以上两份文书均为祁门康氏通过集资立会以祭

祖的合同契约。康氏族人“各愿照式襄成义举”，
通过立会置产，轮流管理，生息经营。这 一 建 立

于乾隆二十 一 年（１７５６年）的 祀 会，于 乾 隆 三 十

五六年即形成“有百余股业，置百余金”的规模，
并增立“孝义户”。

在明清徽州，建立在平等、自愿、互助基础上

的各种会社的发展颇为普遍和兴盛，其类型主要

有祭祀会、经济会、公益会、娱乐会以及 文 会 等。
以会为主体，设置会首，对会产、会资予以生息经

营亦是民间的普遍做法。如，休宁汪氏文秩公清

明会规 定：会 资“议 付 殷 实 者 领 去，二 分 钱 生

息”②。又，道 光 年 间，徽 州 继 善 会 将“现 积 贮 银

二百两，公托永有字号暂行生息，候银盈余，公议

置租”③。再如，光绪年间，徽州胡氏祀会亦规定

“祭毕之后共同算帐，除开支外，交付下首照依前

例生息”④。另外，如上所述，传统徽州社会还存

在大量具有自发性、融资性、互助性的民间钱会，
钱会是一种互助合作的有息借贷，实乃民间资产

生息更为基本的形态之一。
第三，乡族机构⑤。有关地域社会更大范围

的公共资金，其来源有二，或依靠商贾和殷实之

家的捐输。如乾隆十七年（１７５２年），“在扬徽商

程扬宗乐输银六万两，以一半先为买谷积贮，以

一半交典 生 息，为 将 来 增 贮 之 计”⑥。类 似 的 徽

商捐输于徽州方志“义行”中比比可征。或体现

为村族之间的联合募捐。如祁门县西部“距城较

远”，“山 多 田 少，地 瘠 民 贫，以 故 习 举 子 业 者 甚

少”。清代道光年间，祁西二十二都十六个村，凡
八姓，采取以各姓房族为基本单位，联合捐输而

创立地域性“鼎元文会”，由各姓举荐贤能之人管

理会务，以兴办地方教育和奖掖科举考试⑦。相

关记载可见，这些公共资金数量可观，涉及面广，

其经营管理往往由倡捐者、捐输者以及具有较高

声望的乡族人士组成，从而形成地域性的经济实

体。公益互助的经费开支主要来自特定资产的

生息收入。如清代休宁县汪田柱、徐名进各捐银

五千两，“俱发乡城典铺生息，以为本邑士子乡试

盘费”⑧。道 光 年 间，绩 溪 胡 培 翚 与 合 邑 绅 士 倡

导商人募捐，“得银五千两，发典生息，每科以息

银分给应 试 者 旅 费”⑨。道 光 年 间，歙 县 盐 商 汪

仁 晟“捐 银 千 两 发 典 生 息，为 阖 邑 应 试 者 卷 烛

费”瑏瑠。

３．生息利率

先看下表：

表１　明清徽州民间资产生息利率一览表

序号 时间 记载摘要
月利率
／两

年利率
／两

资料来源

１
弘 治 年
间

所出银两收
积 社 内，每
年 当 首 领
去，加 息 三
分

３％ ３６％

弘 治《休 宁 陪
郭 程 氏 本 宗
谱》附 录 《会
约》，安徽省图
书馆藏

２
万 历 年
间

每 银 十 两，
周年生息一
两五钱

１．２５％ １５％
万 历《程 典·
祭祀志》

３
万 历 年
间

出银一两五
钱，岁 加 息
二 钱 四 分，
贴备墓祭支
费

１．３３％ １６％
万 历《程 典·
祭祀志》

４
天 启 年
间

所积本银…
寄 店 生 息，
每年作一分
二厘算利

１．２％ １４．４％
《朱 世 荣 分 家
书》，上海图书
馆藏

５
天 启 年
间

所存田价三
十 两，递 年
付利六两与
嫂程氏日食

１．６７％ ２０％
《朱 世 荣 分 家
书》

·２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瑏瑠

《康义祠置产簿》。
《文秩公清明会序》，转引自章有义编著《明清及近代农

业史论集》（中国农业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３８１页。
《道光至咸丰继善会簿》。

安徽省博物馆编：《明 清 徽 州 社 会 经 济 资 料 丛 编》第１
集，第５７８～５７９页。

带有地域性的乡族联合，其管理主体颇为复杂，揆诸实

际，具体管理者多以特定地域内各宗族为基础，举荐专

人联合而成，本文姑且称之为“乡族机构”。

民国《歙县志》卷一五《艺文志·惠济仓题疏》。
《鼎元文会同志录》，清道光年间刊本，上海图书馆藏。

⑨　道光《徽州府志》卷 三《营 建 志·学 校》，中 国 地 方 志

集成·安徽府县志辑，江苏古籍出版社等１９９８年版。

民国《歙县志》卷九《人物·义行》。



序号 时间 记载摘要
月利率
／两

年利率
／两

资料来源

６
崇 祯 年
间

众议会本银
周年贰分钱
起息

２％ ２４％

《崇 祯 十 二 年
汪 氏 会 簿》，
《徽 州 千 年 契
约文书》（宋元
明编），卷１０，
第９９页

７
顺 治 十
年 （１６５３
年）

仍存肆拾两
与 叶 氏 生
息，每 年 得
利银陆两捌
钱

１．４２％ １７％

《休 宁 程 氏 置
产 簿》，《徽 州
千 年 契 约 文
书》（宋 元 明
编），卷１０，第
３６７页

８
康 熙 年
间

共三两借思
原 弟，言 定
每月三分息

３％ ３６％
詹元相：《畏斋
日记》，第２６４
页

９
乾 隆 二
十 三 年
（１７５８年）

晋 公 祀 典，
初议每支输
胙 本 银 三
两，一 分 行
息，为 清 明
标祀之用

１％ １２％

《忠 孝 城 南 吴
氏 宗 谱》卷 三
《晋 公 清 明 祀
会序》，安徽师
范大学图书馆
藏

１０
乾 隆 三
十 一 年
（１７６６年）

惠济仓存有
原本三万两
有 余，详 定
发 典 生 息，
周年七厘起
息

０．７％ ８．４％
道 光《徽 州 府
志》卷三《营建
志·仓局》

１１
乾 隆 五
十年
（１７８５年）

今有现银三
十八两五钱
正，众 面 议
定每两每月
加一分利钱

１％ １２％
《康 义 祠 置 产
簿》

１２
乾 隆 五
十 三 年
（１７８８年）

现银三十八
两 五 钱，每
两每月加一
分利钱

１％ １２％
《康 义 祠 置 产
簿》

１３ 清代
议付殷实者
领 去，二 分
钱生息

２％ ２４％

《文 秩 公 清 明
会序》，转引自
章 有 义 编 著
《明 清 及 近 代
农 业 史 论 集》
第３８１页

１４ 清代
众议每月七
厘起息 ０．７％ ８．４％

《绩 溪 捐 助 宾
兴盘费规条》，
安徽省图书馆
藏

１５
道 光 二
十 七 年
（１８４７年）

每房名下各
付出本足钱
七 千 千 文，
言定每全年
九 厘 算 息，
闰月不加

０．９％ １０．８％

《汪 左 淇 等 立
合 同》，《明 清
徽州社会经济
资 料 丛 编》第
１ 集，第 ５７４
页

１６
光 绪 二
十 七 年
（１９０１年）

今领得孝廉
堂成本库平
银 五 千 两
正，周 年 一
分生息

１％ １２％

《典 业 杂 志》，
抄 本，安 徽 师
范大学图书馆
藏

按表１所示，明清徽州民间资产生息的入存利率

虽有高低 之 别，举 凡 入 存 本 金 越 高，利 息 愈 低。

总体而言，入 存 利 率 月 息 最 高 不 超 过３％，大 多

在１％～２％。究其原因，其一，为防止高利贷者

的盘剥，明清官府均规定：“凡私放钱债及典当财

物，每月取 利 并 不 得 过 三 分。”①其 二，传 统 民 间

资产生息主要依赖浓厚的乡族关系网络，为民间

资产生息寻求借贷双方认可的合理性利率提供

了可能。其三，徽州典商的影 响。如 众 所 知，明

清徽州典商告贷取利较薄，如在明代后期拥有当

铺数百家之多的南京，“福建铺本少，取利三分四

分。徽州铺本大，取利仅一分二分三分，均 有 益

于贫民”②。在清光绪十九年（１８９３年）的一份徽

州典商当票中，明确规定“按月二分行息”③。徽

州典商的入存利率当低于其出贷之息。典商的

入存利率标准对徽州本土借贷、融资等活动形成

合理取息的惯例亦当有一定的影响，甚至“照依

当店起息”成为相关契约的格式表达④。

４．生息信用

维系民间资产生息的信用因素是多方面的。

其一，发达的徽州典当业是影响乃至维系民

间资产生息信用的基本保障。作为徽商经营的

重要行业之一，明清徽州典当业以其数量多、分

布广、规模大、取利轻而著称，尤其是该行业严密

的经营规则和诚实守信，对于充分吸纳徽州本土

资金生息经营，确保本息偿还信誉，乃至扩大民

间投资阶层，增强民间金融意识，均具有深远的

影响。
其二，或寻求乡族中“殷实之人担保”，或 择

选“殷实之家”运利，是提高民间资产生息信用之

一重要选择。如明万历年间，休宁县程氏对于本

族祭祀经费，由专人生息经营，管理者“须以本房

殷实之人 互 保 书 券”⑤。又 如，休 宁 汪 氏 文 秩 公

清明 会 规 定：会 资“议 付 殷 实 者 领 去，二 分 钱 生

·３７·

①

②

③

④

⑤

怀效锋点校：《大明律》卷九《户律·钱债》，法律出版社

１９９９年版，第８２页；《大 清 律 例》卷 一 四 四《户 律·钱

债·违禁取利》，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周晖：《金陵琐事剩 录》卷 三，谢 国 桢 选 编，牛 建 强 等 校

勘：《明代社 会 经 济 史 料 选 编》下 册，福 建 人 民 出 版 社

２００４年版，第１１０页。

周向华编：《安徽师范大学图书馆藏徽州文书》，安徽人

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２４２页。
《万历八年 洪 时 可 等 立 朋 充 合 同》，王 钰 欣、周 绍 泉 主

编：《徽州千年契约文书》（宋元明编），第３卷，第６２页。

万历《程典·祭祀志》。



息”①。乾隆二十三年（１７５８年），徽州吴氏规定：
“现输银数，托之支下善营运者一分二厘行息，逐
年照房轮转，以成规则。”②再如，道咸年间，徽州

某氏“继善会”亦规定：所捐会资“付托殷实之家

暂行 生 息”③。大 量 地 方 文 献 与 文 书 记 载 均 表

明，所谓“殷实之家”一般首选本族中“善经营”者
为之。如，弘治《徽州府志》载：李天祥为赈济族

人而捐输白金百两，“命子弟能者营什一，岁收其

息，置义田，凡丧葬嫁娶、饥寒无资、有志读书而

力不逮者，皆取给焉”④。万历年间，徽州胡氏宗

族“清明会银”，即择选“族中善经营者领取，每年

按固定利 率 完 纳 本 利”⑤。天 启 年 间，休 宁 程 氏

将清明会“本银贰拾肆两叁钱九分，当众面兑交

三房显卿领取生息”⑥。徽州吴氏规定：“本祠祭

祀银两，上例与各分殷实有产之家领出运利，以

荣祖 祠”⑦。康 熙 年 间，休 宁 陈 氏 分 家 阄 书 云：
“将万安布店一所租金坐作逐年完粮，庶免子孙

之累……租 金 所 余，择 贤 生 息。”⑧毋 庸 置 疑，在

明清徽州，一方面，富商大贾、殷实之家通过捐输

建立各种基金，以承担乡族社会的公益互助；另

一方面，他们对于徽州社会互助基金实现生息经

营，对确保生息信用亦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其三，契约的维系。传统徽州社会具有强烈

的契约意识，民间事无巨细，动辄央请中人为凭，
形诸 白 纸 黑 字，使 得 契 约 发 生 的 领 域 广 泛 而 深

入。在明清徽州民间资产生息经营中，无论“入

典生息”，抑或民间相互借贷生放和融资运利，书
立契约是普遍的做法。因此，带有地方 性、平 等

性、灵活性的民间资产生息，亦主要依赖契约关

系予以维系。在契约关系之下，欠债还 钱、违 约

受罚成为一种历久弥深的习俗和观念⑨，并由此

产生了大量的相关文书，兹不赘述。

三　民间资产生息与经济互助

在历代史志典籍中，不乏“富者操奇赢之资，

贫者取倍称之息”瑏瑠这类高利放贷的记载。高利

贷是传统社会常有的一种现象。西汉晁错的《论
积贮疏》中即有生动记述：

　　今农夫五口之 家，其 服 役 者 不 下 二 人，其 能 耕

者不过百亩，百亩 之 收 不 过 百 石……勤 苦 如 此，尚

复被水旱之灾，急政 暴 虐，赋 敛 不 时，朝 令 而 暮 改。

当其有者半贾而卖，无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

宅、鬻子孙以偿债 者 矣。而 商 贾 大 者 积 贮 倍 息，小

者坐列贩卖，操其奇 赢……此 商 人 所 以 兼 并 农 人，

农人所以流亡者也瑏瑡。

马端临《文献通考》中也云：
　　后世农田之 利，夺 于 兼 并 之 家。虽 天 下 之 用，

举仰于农，而农人 不 蒙 其 利。大 抵 一 岁 之 入，兼 并

袖手，十取之五；假之牛种，则什之七；又乘其乏，举

贷以倍称之息，虽 八 九 可 也。是 故 乐 岁 先 饥，凶 年

多死者，莫农人若也瑏瑢。

再如，明代天 顺 元 年（１４５７年）官 府 赈 济 山 东 饥

荒，其中言道：
　　官库应有收贮 之 物，尽 皆 支 出 于 沿 河 一 带，询

访颇收之处有粮之家，籴粟救民。其有粮之家止许

存留一年之用，余令尽数两平籴买，不许闭遏不粜。

亦不许官豪势要籴买存积，生放图利瑏瑣。

不难看出，高利贷产生的社会背景是，或因水旱

歉收，饥荒灾疫；或因赋敛不时，徭役无度；或因

势豪持富，巧取小民；或因商贾囤聚，乘机取利等

等。显然，这些都是由于传统社会之固有因素造

成的贫富悬殊而导致的。
到了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 济 的 发 展，各 地

商人尤其是地区性商人集团在本地区或跨地域

进行货币或实物放贷，形成了全国性的资本及货

币流动，促使高利贷现象更加普遍，对此，有学者

做过系统 研 究瑏瑤。而 就 明 清 时 代 的 民 间 资 产 生

·４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瑏瑢

瑏瑣

瑏瑤

《文秩公清明会序》，转引自章有义编著《明清及近代农

业史论集》第３８１页。
《忠孝城南吴氏宗 谱》卷 三《公 立 城 南 支 祖 清 明 标 祀 会

序》。
《道光至咸丰继善会簿》。

弘治《徽州府志》卷 九《隐 逸》，天 一 阁 藏 明 代 方 志 选 刊

本，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１～１９８２年影印本。
《万历胡氏清明会簿》，王钰欣、周绍泉主编：《徽州千年

契约文书》（宋元明编），第８卷，第１６１～１６７页。
《天启元年休宁程氏立清明挂栢簿》，王钰欣、周绍泉主

编：《徽州千年契约文书》（宋元明编），第８卷，第２００页。
《吴时洪等议立合同》，《中国明代档案总汇》第１册，广

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２０１页。
《康熙五十九年休宁陈姓阄书》，转引自章有义编著《明

清及近代农业史论集》，第３１２页。

关于民间契约关系的维系，参见拙作《明清徽州民间契

约关系 的 维 系》（《安 徽 师 范 大 学 学 报》２００７年 第２
期）。
《宋史·食货志·农 田》，中 华 书 局１９８５年 版，第４１９５
页。
《汉书·食货志上》，中华书局１９６２年版，第１１３２页。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八五《郊社考》，文渊阁四库全书

本。
《明英宗实录》卷二七八，天顺元年五月丁丑，台湾中研

院历史语言研究所１９６２年校印本。

关于明清高利贷资 本，刘 秋 根 在《明 清 高 利 贷 资 本》中

做过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兹不赘述。



息来说，似乎亦可将其与高利贷归于同一范畴，
因为二者都是放贷取利。不过，若细加 探 究，本

文关注的民间资产生息现象与历史上那种高下

失均、巧取豪夺的高利贷相比，还是有所区别的。
第一，经 营 主 体 之 别。传 统 高 利 贷 的 放 债

者，主要是富豪和官府。富豪靠其雄厚的财力通

过放高利贷来盘剥小民，整个传统社会大体皆如

此。宋元时 期 的 官 府 高 利 贷 十 分 盛 行，势 力 强

大，其运作 背 后 当 然 是 高 高 在 上 的 官 府 权 势①。
显然，高利贷的经营主体多属传统社会上层。而

民间资产生息，则多以基层社会的宗族机构、会

社组织及其他社会团体等为主，具有浓厚的庶民

性质。其资本来源多为宗族众存共业资产，或属

会社醵钱集资以及地方社会因公益事务而“合邑

募捐”的 资 金 等。运 营 这 些 资 金 都 有 相 应 的 组

织，并有一定的规章制度，如宗族组织及其公匣

制度、会社团体及其规章条约以及其他组织与公

约等，其放贷生息一般都是由组织内人员轮值并

依规章条约运营的。
第二，利率高低之别。传统的高利贷，取“倍

称之息”、“累倍之 息”，乃 为 常 态。甚 者“数 倍 不

能已者”。其取利手法有所谓的驴打滚、羊羔息

等，不一 而 足，但 其 目 的 都 是 为 了 牟 取 高 额 利

息②。而如前所述，明清徽州的民间资产生息利

率，一般为月息１％～２％，最 高 不 过３％。二 者

相比，民间资产生息的利率，一般是维持在社会

礼俗认可且符合当时官府规定的较为合理的区

间之内，明显低于高利贷所取高额利率。
第三，巧取豪夺与互助互利之别。从经营宗

旨来看，操奇赢，牟暴利，是高利贷的根 本 追 求。
“夫富者之为利，莫非放债取厚利，恃势而盈，致

使贫乏下民终日逐利以偿其债，中人之家终身营

业以待其吞并，其或家穷力尽，则卖妻鬻子，身为

奴仆而后已”③。“徽州民谢兰家贫，其从子回贷

以钱而倍 取 其 息，又 利 其 田 宅 而 构 害 之”④。高

利贷的实施，常常是趁饥馑灾荒之时，或乘小民

急用、告求无门之机而运营的。它所反映的是传

统社会中富豪与官府对贫民的残酷压榨和无情

盘剥，体现的是非对等的高下失均的阶级关系。
而民间资产生息则与其明显不同。民间资产生

息，主要是谋求将宗族置产、众存共业、融资合会

这类集体性资产，通过放贷取利的方式以达到保

值增值的目的。其展现更多的是平等合作、互助

互利。这种特征在钱会的运营方式上表现得最

为明显。如前所述，钱会是明清徽州十分流行的

一种民间资产生息类型。要而言之，一般融资性

钱会的运营方式是，在平等自愿的原则下，若干

人成立一会，每人出一份资金，若干月或年为一

会期，按期轮流值首，运营生息，会期之中每人都

要按规定出资付息，同时亦都有机会得到一笔大

额融资。这 种 钱 会 每 人 既 是 出 资 者，也 是 借 贷

者；既是付息者，也是得利者；既是受贷者，也是

经营者，机会完全均等，充分体现了平等合作、相
互制约、互助互利的原则。

再从民间资产生息所得利润的用途 和 去 向

来看，也可反映出其互助互利性质。这 种 情 况，
在徽州宗族产业的民间资产生息中有明显体现。
关于徽州宗族族产生息的部分事例请看下表：

表２　明清徽州民间资产生息用途一览表

序
号

时间 地点 资产性质 记载摘要 资料出处

１
弘 治 年
间

休宁
宗 族 社
祭会资

在会 二 十 八 户，
所 出 银 两 收 积
社内，每 年 当 首
领 去，加 息 三
分。内 户 添 丁，
助银 三 分，亦 交
付生息

弘 治 《休 宁
陪 郭 程 氏 本
宗 谱》附 录
《会约》

２
万 历 年
间

休宁
宗 族 祀
产

其 经 费 之 所 出
则租 银 若 干，每
银十 两，周 年 生
息一两五钱

万 历
《程典· 祭
祀志》

３
万 历 十
六年
（１５８８年）

徽 州 吴
氏

祭 祀 银
两

本祠 祭 祀 银 两，
上 例 与 各 分 殷
实 有 产 之 家 领
出运利

《吴 时 洪 等
议 立 合 同》，
《中 国 明 代
档 案 总 汇》
第 １ 册，第
２０１页

４
万 历 二
十 九 年
（１６０１年）

徽 州 吴
氏

众 存 产
业

众 存 地（出 卖）
价银，五 大 房 入
永 兴 会 生 利 拜
扫之用

《万 历 二 十
九 年 （１６０１
年）祁 门 吴
梦 荣 等 立 卖
地 契》，《中
国 历 代 契 约
汇 编 考 释》，
第９１８页

·５７·

①

②

③

④

参阅乔幼梅《宋元时期高利贷资本的发展》（《中国社会

科学》１９９８年第３期）一文。

关于传统社会高利贷的利率，参见刘秋根《明清高利贷

资本》第４章《明清高利贷资本利率》第１７６～２２６页。

黄光大：《积善录》，丛书集成新编本，台北，新文丰出版

公司１９８６年版。

黄溍：《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二六《邓文原神道碑铭》，续

修四库全书第１３２３册，第３５６页。



序
号

时间 地点 资产性质 记载摘要 资料出处

５
崇 祯 年
间

徽 州 汪
氏

“四 维
会”会银

众 议 会 本 银 周
年贰分钱起息

《徽 州 汪 氏
会 簿》，《徽
州 千 年 契 约
文 书》（宋 元
明 编 ），卷
１０，第９９页

６
顺 治 十
年 （１６５３
年）

徽 州 程
氏

出 卖 房
产

遗 孀 叶 氏 日 给
无办，宗 族 议 定
出卖 房 产，银 两
生 息 供 叶 氏 生
前支给

《休 宁 程 氏
置 产 簿 》，
《徽 州 千 年
契 约 文 书》
（宋 元 明
编），卷 １０，
第３６７页

７
康熙三
十五年
（１６９６年）

休宁 祠产
所 贮 祠 匣 银 两
递年运筹生息

《休 宁 首 村
朱 氏 文 书》，
安 徽 大 学 徽
学中心藏

８
乾 隆 三
十 七 年
（１７７２年）

祁门
捐 输 立
会之资

各出 本 银 壹 两，
名曰“乐 义 会”，
众 同 生 放 以 防
物事

《祁 门 红 紫
金 氏 文 书》，
《伯 山 文 书》
第 １ 辑，第
１０ 册， 第
４５４页

９
乾 隆 四
十年
（１７７５年）

祁门
捐 资 立
祀会

合议 各 出 钱 谷，
编 立 首 人 经 管
生放，以 为 祭 祀
之用

《祁 门 红 紫
金 氏 文 书》，
《伯 山 文 书》
第 １ 辑，第
１０ 册， 第
４５５页

１０
乾 隆 四
十 二 年
（１７７７年）

歙县
为 里 保
之 役 所
立贴费

贴费 银 叁 两，交
托 楚 珍 收 管 生
息，完 纳 钱 粮 营
米并造册使费

《程 楚 珍 立
承 揽 文 约》，
《徽 州 千 年
契 约 文 书》
（清 民 国
编），卷２，第
４页

１１
乾 隆 五
十 三 年
（１７８８年）

祁门
为 承 管
祖 役 所
立基金

现 银 三 十 八 两
五钱 正，众 议 利
钱 递 年 贴 值 年
做甲 催 之 人 收，
以 为 供 膳 图 差
季钱册房费用

《康 义 祠 置
产簿》

１２
乾 隆 五
十 八 年
（１７９３年）

祁门
办 税 之
资

文进、文 政 二 人
自 愿 出 钱 二 百
文入 祠 生 放，递
年 将 利 代 兑 纳
粮

《康 义 祠 置
产簿》

１３
道 光 四
年 （１８２４
年）

祁门
绝 嗣 户
财产

归 立 性 清 公 祀
子 孙 永 远 生 放
置产，以 为 迭 年
完粮、祭扫之资

《祁 门 红 紫
金 氏 文 书》，
《伯 山 文 书》
第 １ 辑，第
１０册，第２３４
页

１４
同 治 元
年 （１８６２
年）

祁 门 康
氏

置 祠 产
以兴学

契 买 亦 归 塾 学
管业，其 增 贴 之
资，候 五 年 之 内
生息，分 作 经 蒙
贰馆习读

《祁 门 康 氏
文书》

序
号

时间 地点 资产性质 记载摘要 资料出处

１５
光 绪 十
二年
（１８８６年）

徽 州 黄
氏

捐 输 祀
会

（捐 输 春 秋 祀
会）共 计 洋 蚨 肆
拾捌 元，公 同 生
放，迭 年 轮 流 为
首。（每 年）祭
毕 之 后 共 同 算
帐，除 开 支 外，
交 付 下 首 照 依
前例生息

《徽 州 某 氏
立 春 秋 祭 祀
合 同》，《明
清 徽 州 社 会
经 济 资 料 丛
编》第１集，
第５７８～５７９
页

这些事例表明，徽州宗族或通过族内公匣制度，
或委托会社，多将各种族产放贷生息。特别应注

意的是，生息之资的用途有“拜扫之用”、“祭祀之

用”、“完纳钱粮”、“代兑纳粮”、“供膳图差”、“造

册使费”、“经蒙贰馆习读”、“以防物事”等等，涉

及祭祀、赋役、教育、救济、防灾等各种社会民生

事务，范围十分广泛。
此外，有关地方社会的公共资金亦往往借助

生息经营，以确保公益活动和公共建设的可持续

性需要。如清代绩溪县“捐银存典生息”资助科

举考试的事例：
　　呈为捐银存典生息，储给乡试盘费，恳牒通详，

并乞存案事。绩 溪 士 子，半 属 贫 寒。每 遇 科 场，艰

于资斧，不克赴闱。邑 中 绅 士 爰 集 众 议，启 告 城 乡

捐银生息以给盘费。阖境幸皆踊跃，捐成曹平足纹

伍千陆百肆拾两。事 已 垂 成，功 期 久 远，因 仿 休 邑

嘉庆年间捐给试费成案，将该项择殷实之典给领营

运①。

总之，明清徽州民间资产生息的用途涉及家

庭生计、宗族事务乃至地方社会各种公益事项，
范围广泛，领域多样，既反映了民间资产生息的

互助性，也表明了其具有很强的功能性。民间资

产生息为明清徽州社会各项事业的持续发展不

仅提供了一定的经济保障，更形成了一种长效机

制。

四　结　　语

在缺乏官府主导的融资渠道和社会 保 障 的

传统社会，借贷、融资、合会、典当等形式多样的

民间金融活动的兴盛，与社会资金存量以及经济

活动对资本的需求量密切相关，明清徽州民间资

产生息现象的普遍发生具有深厚的社会背景。
明代中期以后，商品货币经济空前发展。商

品经济的活跃，加速了货币流通，扩大了金融领

·６７·

① 徐会烜辑：《绩溪捐助宾兴盘费规条》。



域，金钱已成为各种社会活动的必要资本。特别

是赋役的纳银化，更加大了人们对白银的刚性需

求。明中叶以后，随着私人海外贸易的发展和白

银不断入超，也为国内的货币流通提供了大量的

白银资本。就徽州而言，明清时期，徽商 兴 盛 达

数百年之久。由于徽商经营的成功，徽州社会对

商业资本需求旺盛，与此同时，徽商利润的一部

分势 必 回 流 本 土，使 得 流 入 徽 州 的 财 富 大 为 增

加，社会闲散资金相对充裕。这促使该区域民间

资金流转不息，货币关系十分活跃。民间“贷本

取息”、“融资逐利”、“醵钱立会”以保值增值的金

融意识更为增强，民间资产生息因时而盛，长久

不衰。
而在商品货币经济发展的同时，社会变迁也

加剧了，正如万历《歙志·风土》所言，“寻至正德

末、嘉靖初……出贾既多，土田 不 重，操 资 交 揵，
起落不常。能者方成，拙者乃 毁。东 家 已 富，西

家自贫。高下失均，锱铢共竞。互 相 凌 夺，各 自

张皇……迨至嘉靖末、隆庆间，则尤异矣”。这里

显现的，无疑是一幅重商轻农、金融活跃、竞争激

烈、贫富分化的社会动荡变迁的格局。面对这种

激烈竞争的社会形势，社会各个阶层都不能不有

所反应。一方面，以血缘关系为纽带，明 清 徽 州

基层社会的宗族组织化趋势日益突显，置产与互

助观 念 深 入 人 心。诸 如 殷 实 之 家 于 分 户 之 际 因

礼仪互助而普遍留存众存产业。不少宗族以公

祀、族会为主体而积贮置产，借以谋求或维持其

“大家规 模”、“大 家 气 象”，以 实 现“支 下 均 沾 其

恩”①。地方 文 献 中 屡 屡 可 见 徽 州 商 人“捐 资 亢

宗，以光竹帛”之义行。另一方面，为应对新的社

会变迁形势，原有的宗族组织已经不够了。或按

不同行业分工，或因某种活动需要，各种会社组

织纷纷兴起发展。它们已开始冲破血缘关系甚

至地缘关系的束缚，而出现了新的运行机制，并

成为明清民间资产生息金融活动之一重要主体。
因而，由明 至 清，徽 州 社 会 因 家 户 合 作、宗 族 统

合、融资立会、社会捐输而形成的互助基金和经

济实体广泛存在。为确保互助资产的长效运营，
生息经营应运而生。明清徽州民间资产生息金

融活动体现出途径多样、主体多元、机制灵活、互
利互助等特征，与传统高利贷有所不同。这是值

得关注的。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３—０５—１２
作者刘道胜，文学博士，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

会学院教授。安徽，芜湖，２４１００２。
【责任编辑　惟　正】

·７７·

① 《丛桂堂置产簿》，南京大学历史系资料室藏。

　


